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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赵 丽

□ 本报实习生 谭兰蕙

  外包装看似是洗衣液，实则内部装着饮

料，一款可以喝的“洗衣液奶茶”最近引发争

议。有网友质疑，这种包装会不会误导孩子，

增加儿童误食家中洗衣液的风险。在舆论聚

焦之下，相关门店已下架“洗衣液奶茶”。

  但除了“洗衣液奶茶”，《法治日报》记者

调查发现，一些商家还推出了“肥皂慕斯”“灯

泡棒棒糖”“烟糖”等食品。如“肥皂慕斯”这款

甜品的外观借鉴了某知名肥皂品牌，且用类

似于肥皂盒的盘子装盛，在外观上极具迷惑

性。该甜品原本和“洗衣液奶茶”作为套餐共

同售卖，“洗衣液奶茶”遭下架后，依旧有不少

消费者到店打卡“肥皂慕斯”。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

秘书长陈音江认为，诸如上述“洗衣液奶茶”

之类的过于追求“猎奇”的营销方式不值得提

倡，跨界营销还是要根据普通大众的综合品

味和实际需求来定位。如果商家在商品外观

或标识上采取的猎奇方式给消费者造成了误

导，导致消费者误食或产生其他危害后果，应

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商品跨类混淆

危害不容小觑

  记者近日在多个电商平台看到，各地不

少网友打卡一些火锅店里的“肥皂慕斯”。在

某记录生活方式的平台上，关于“肥皂慕斯”

的笔记高达4200多篇，包括一批推广或打卡

“肥皂慕斯”的视频内容。

  在上述视频中，不少打卡者这样介绍：

“一改传统慕斯造型，打造经典舒肤佳造型。”

  “肥皂慕斯”走红网络的同时，争议声也

随之而来。有网友称，“不细看真的以为是香

皂，看完感觉自己都要冒泡了……”也有网友

担心产品带来的安全问题，“就怕有些家长没

告诉孩子危险性，带孩子吃过后，孩子把家里

的肥皂拿来吃……”

  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据公开报道，此前

江苏苏州一女子在网上购买了一款网红清洁

剂，这款清洁剂的包装很像橙汁，瓶身透明，

流体橙黄。该女子外出时，家里老人误将清洁

剂当成橙汁给孩子喝下，最后孩子被紧急送

往医院洗胃。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还有商家推出模仿医

疗器械输液吊袋外观的“输液饮料”，包装包含

输液袋挂架、输液袋、输液管和流速调节器等。

  在受访专家看来，“洗衣液奶茶”“肥皂慕

斯”等绝非包装、形状过于另类那么简单，洗

衣液和奶茶属于不同类别的商品，让两者跨

类“搭配”，危害不容小觑。

  此外，“灯泡棒棒糖”“冒烟冰激凌”等造型

独特、包装新奇的网红食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来。这些网红食品非常符合年轻人猎奇的心理，

但某些食品很可能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产生危

害。如此前就有消费者反映，自己的女儿在食用

“冒烟冰激凌”的过程中，胸腹部皮肤被滴下的

液氮冻伤。还有人将“灯泡棒棒糖”塞进嘴里后，

发现取不出来，最后只能求助医生。

  有业内人士指出，食品、餐饮行业创意创

新应当鼓励，包括产品包装、形状等方面的创

新，但猎奇营销的方式不可取，食品包装标新

立异应把握好度，考虑社会影响。

  针对此次“洗衣液奶茶”事件，陈音江认

为，既要看到这种奇葩商品本身的危害，对产

品进行下架等处理，也要透过个案看趋势，将

商品跨类混淆当成一种乱象来治理，让夸大

宣传和冒名营销难以得逞。

  “把食品和清洁剂、医疗器械包装‘搭

配’，搞得没有界限，很容易误导消费者。对商

家来说，这类包装也只是一时的噱头，并不是长

久营销之计。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相关部门

应通过常态化监管，防范有商家使用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容器包装食品。”陈音江说。

过度跨界营销

易致错误认知

  商品跨类混淆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新现

象，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朱毅说，除了“洗衣

液奶茶”外，还有学校周边出现的“烟糖”“口

红糖”“戒指糖”等，“烟糖”外形很像香烟，内

容却是糖，让香烟与糖果两种商品搭配在一

起，容易产生错误引导，将学生培养成烟民。

  记者在电商平台上搜索“烟糖”和“口红糖”

发现，“烟糖”在外包装上与真正的香烟极为相

似，有些“烟糖”甚至直接在外包装上标上了“中

华”二字。据卖家介绍，既有小商贩成批地购买

“烟糖”，也有家长少量购买。记者翻看该商品评

价发现，确实有家长购买并评价“小孩喜欢吃”。

  相比“烟糖”，很多网店的“口红糖”销量

更大，有的网店显示月销量达600多单。翻看

买家秀，这些“口红糖”的食用者大多是三四

岁的儿童。

  此外，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食品级玩

具”时，出现的是一些做成各种食物形状的小

玩具或是识字卡片。有些商家号称这些卡片

是一款可以“吃”的卡片，“吃”字打上了引号，

客服表示“吃”是为了表明卡片本身的材质无

毒无害，并不意味着可食用。但有不少家长向

记者反映，此类卡片非常容易对幼儿造成可

以吃的误导。

  当记者搜索“可食用玩具”时，得到的结

果是许多名为“食玩”的产品，且大多是从国

外进口。记者询问商家后了解到，这类产品由

糖粉制成，加少量水就可以像橡皮泥一样，做

成各种造型，做完后还能直接食用。对此，有

家长留言对其安全性表示担忧。

  “这类产品在国内的发展才刚刚起步，这

种兼具食用性和塑玩性产品的安全问题，国

内目前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朱毅说，这

些具有两种使用价值的产品，带有跨界混淆

的风险，因为儿童本身的辨别能力不强，当玩

过一次“食玩”后，今后有可能将普通的橡皮

泥当作“食玩”食用。

创新应有底线

切勿盲目消费

  受访专家建议，作为消费者，要理性消

费、不盲目跟风，要始终关注网红食品的安全

问题；对于明显有安全隐患、打低俗“擦边

球”、故意“恶搞”等挑战公序良俗、道德底线

的网红食品，不仅要坚决予以抵制，还应及时

向监管部门举报。

  在陈音江看来，商品跨类营销的前提是

不能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如果造成了误导、产

生了危害，那商家就要依法承担相应责任。依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

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性能、用途、有效

期限等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作虚假或

者引人误解的宣传。消费者购买、使用商品

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要

求赔偿。

  朱毅也认为，商品跨类营销是一种同时

挑战法律和道德的擦边球营销行为，和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的精神相悖。产品外包装相当

于宣传的一个部分，这种以假乱真的跨界包

装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虚假宣传。

  同时，朱毅认为，需具体细化相关法律来

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擦边球问题，让产品

包装、产品外形创新不触碰良好社会秩序的

边界。对于商品跨类混淆，生产者是第一责任

人，厂家在生产时就应该考虑产品可能带来

的社会风险，树立善意生产、营销向善的

意识。

  “有关部门要对类似商品跨类混淆问题

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对于可能误导消费

者的跨类营销问题，要及时督促商家整改落

实；对于明显违法或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跨类

营销行为，要依法进行查处。”陈音江说。

  他提出，有关行业组织也要加强行业

自律，引领行业内企业树立正确的经营观

念，诚信守法经营，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

产品和高质量的服务，而不是通过猎奇的包

装和过度的营销来博得消费者的眼球。此

外，消费者也要树立理性消费观念，不要盲

目追求猎奇包装商品，以免被误导造成权益

受损。

漫画/李晓军  

□ 本报记者 邢东伟 翟小功 

  “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希望同

学们好好学习，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这

是受聘担任海南中学法治副校长后，海南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张毅对同学们的殷殷嘱托。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如何抓好未成年人

法治教育，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是全社会高度关心关注的问题，也是新时代教育、

政法部门面临的共同课题。

  近年来，海南省把中小学法治教育作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全面推进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

工作，目前基本实现法治副校长全覆盖，并充分发挥法治副

校长依法治教、依法治校职责，让法治副校长走进校园、走

上讲台常态化、制度化、长效化，不断提升师生知法、懂法、

守法、用法能力和水平。

法治副校长全覆盖

  3月9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柏桢应邀走进上海

世外附属海口学校，受聘担任法治副校长，并为师生们讲授

“法治第一课”，鼓励学生们努力学法、自觉守法、积极用法，

争做理想远大、崇尚法治、行为规范的新时代青少年。

  张柏桢是海口市区两级法院选派的28名法治副校长之

一，也是全省中小学上千名法治副校长中的一员。自全面推

行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工作以来，海南省1900余所普通

中小学校（不含教学点）共有法治副校长1800余名，基本实

现了法治副校长全覆盖（部分中心校法治副校长兼任乡村

完小、教学点法治副校长）。

  据海南省教育厅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省中小学法治

副校长中，公安系统占比57.3%，检察系统占比22.9%，司法行

政系统占比10.9%，法院系统占比7.3%，律师及其他相关单位

人员占比1.5%。

  以法为盾，护航青春。2012年，根据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关

于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海南省教育厅会同省

委宣传部、省综治办、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

省普治办制定出台了《海南省兼职法制副校长管理办法》，明

确了法治副校长的条件、聘任程序、工作职责和考核等内容。

  同年，海南省教育厅联合省司法厅、省普治办制定印发

了《关于做好兼职法制副校长聘用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进

一步明确了法治副校长的聘任和管理工作要求。

  2019年至2020年，海南省教育厅联合省司法厅、省普治

办先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兼职法治副校长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加强兼职法治副校长聘任工作的通知》等文

件，组织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对法治副校长开展考核、续

聘、换聘工作。

  2020年，海南省教育厅党委还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青

少年法治教育的若干措施》，进一步明确法治副校长的工作量、工作形式等内容，持续

推动落实法治副校长工作。全省个别市县还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出台了法治副校长制

度，如万宁市出台《万宁市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工作制度》。

  据了解，法治副校长制度实施以来，海南各中小学法治副校长充分利用自身专业

优势，积极参与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未成年人保护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校园及周

边安全治理等工作，为提升青少年学生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提高学校依法治理

能力和水平，推动依法治校贡献了力量。

协助开展法治教育

  “他是我们学校的法治副校长，经常来学校开展法治宣传，带队到学校周边巡逻，

他是我们学校师生一起追的‘星’！”面对记者采访，海口实验中学初中部的同学们异

口同声地说。

  学生口中的“法治副校长”名叫刘智，系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局红岛派出所所长。近

年来，他发挥公安法治副校长职能优势，配合抓好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为学生保驾

护航。因成绩突出，先后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全国“最美基层民警”等荣誉称号。

  像刘智一样，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负责人王奇卉也非常

热心教育事业。去年，时任未成年人检察部负责人的她被琼中县教育局聘任为长征学

校、中平中心幼儿园的法治副校长。她不仅对全县29所中小学校开展主题法治教育，

还参与建立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推动心理咨询师参与涉案未成年人帮扶，被学生

们亲切地称为“女神检察官”。

  法治课是法治副校长开展工作的主要形式。作为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法治副校

长，五指山市人民法院毛阳法庭庭长符旭辉多次走进校园开展“法伴我行，为青春保

驾护航”系列法治宣讲。

  “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将法治教育可视化、鲜活化，让孩子们更容易接受？”为此，符旭

辉根据工作安排，到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取景拍摄以法治副校长帮教未成年人为主题的

公益法治微电影《引路》，目前已正式在视频网站平台上线展播。担任法治副校长期间，该

校学生法律意识明显提高，学生没有出现违法事件，学校周边治安环境持续稳定。

  除了讲好法治课，对青少年日常生活学习的关心和关注，也是法治副校长的应尽

职责。自2016年、2021年先后被聘为辖区两所小学的法治副校长之后，临高县司法局波莲司

法所所长许创积极参与制定学校法治教育规划，经常深入走访学校及周边，协调有关

部门整顿校园周边环境，有效净化了校园环境，保障正常教育教学活动有序开展。

  近年来，海南省不断完善法治副校长制度，全省各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

法行政部门积极推荐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员在中小学校担任

法治副校长，一批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等走进校园成为兼职法治副校长，协助学校

开展法治教育、学生保护、安全管理、预防犯罪、依法治理等工作，引导广大青少年“系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为孩子们撑起一片法治艳阳天。

有“名”更要有“实”

  《中小学法治副校长聘任与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5月1日起施行。近日，

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各有关部门贯彻落实《办法》。海南省教育

厅、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第一时间转发该通知并提出

贯彻落实要求。

  海南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负责人表示，作为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

学校提高治理能力的重要支撑，法治副校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纽带作用，但仍存在工

作方式单一、有名无实等问题。

  “配备法治副校长，有‘位’更要有‘为’，有‘名’更要有‘实’。”该负责人说，实施好

这项制度，发挥实效是关键。法治副校长必须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当好学生的法治引

路人，培养更多具备法律素养的合格公民，从源头上减少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使法

治国家的新一代生力军不断涌现。

  为此，省教育厅将会同省高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等部门，建立中小

学校法治副校长联席会议制度，每年定期召开会议，统筹推进全省中小学校法治副校

长的聘任与管理工作。省直政法部门则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指导全省法治副校长选聘

与管理工作。

  记者注意到，省教育厅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履行牵头主体责任，加强与相

关部门的沟通和协调，有条件的市县要会同同级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等

部门建立本市县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同时因地制宜研究制定本辖区中小学校法治副

校长的管理制度。

  此外，还要求各市县教育行政部门要研究建立法治副校长动态调整补充机制，对

本辖区所属中小学校法治副校长配备情况进行一次登记统计，于今年5月底前将本市

县法治副校长统计表报送省教育厅。建立本市县法治副校长人员库，强化对法治副校

长的培训，建立法治副校长评价制度。

  “希望通过落实《办法》，各部门共同将法治副校长队伍打造成为推动学校提高治

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支撑，打造成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的重要力量，打造成为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等部门有力支持学校工作、

履行法定职责的重要品牌。”省教育厅政策法规处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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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跨类混淆暗藏多少风险？

   近日，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联

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打击和防范养老

诈骗等犯罪宣传活动。

本报记者 王春 本报通讯员 朱加惠 摄  

  ▲ 5月25日，新疆富蕴县司法局干警来到双拥公园开展反

诈宣传，通过发放反诈宣传册和现场法律咨询等方式，提醒广

大老年人识别和防范养老诈骗。

本报记者 潘从武 本报通讯员 阿尔达克·阿力哈别克 摄 

  ▲ 近日，河南省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治安大

队民警深入老年群体中，有针对性地开展防范养老诈

骗普法宣传活动。图为民警给老年人讲解如何通过手

机发短信方式报警求助。  本报记者 赵红旗 摄

  ● “洗衣液奶茶”“肥皂慕

斯”“灯泡棒棒糖”“烟糖”等商品

跨类混淆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

新现象，这些“网红食品”非常符

合年轻人猎奇的心理，但危害也

不容小觑，因误食而受伤甚至送

医救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 追求“猎奇”的营销方式

不值得提倡，跨界营销还是要根

据普通大众的综合品味和实际

需求来定位。如果商家在商品外

观或标识上采取的猎奇方式给

消费者造成了误导，导致消费者

误食或产生其他危害后果，应当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 需具体细化相关法律来

解决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擦边球

问题，让产品包装、产品外形创

新不触碰良好社会秩序的边界。

对于商品跨类混淆，生产者是第

一责任人，厂家在生产时就应该

考虑产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

树立善意生产、营销向善的意识

“洗衣液奶茶”“肥皂慕斯”“灯泡棒棒糖”


